
          課稅範圍：境內銷售貨物、勞務或進口貨物

          納稅人    銷售貨物、勞務：營業人（以營利為目的公、私、公私合營事業；非以營利為目的+銷售貨物勞務、外國事業境內有固定場所、無場所銷售電子勞務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進口貨物：收貨人或持有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國事業+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：銷售勞務買受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國事業+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+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：外國事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國國際運輸+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+有代理人：代理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、漁業用油轉讓、移作他用不符免稅規定：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，不明：貨物持有人

              銷售貨物   貨物所有權移轉他人，以取得代價    轉供自用、無償移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餘存貨物、抵償貨物分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託代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他人代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銷售代銷貨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付貨物   須移運      起運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須移運    所在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適用：非以營利為目的+專營免稅+進項稅額未申報扣抵銷項稅額

營業稅     銷售勞務    境內提供勞務予他人，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，以取得代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際運輸：自境內載運客、貨出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國保險：自境內保業承保再保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包括    個人受僱提供勞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執行業務者提供專業性勞務

             進口貨物    自國外進入境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稅貨物自保稅區進入境內其他地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包括：保稅貨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稅區：加工出口區、科學工業園區、農業科技園區、自由貿易港區、保稅工廠、倉庫、物流中心、海關監管之專區

             減免    零稅率    外銷貨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銷有關勞務、國內提供在國外使用之勞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稅商店銷售與過境或出境旅客之貨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銷售與保稅區營業人供營運之貨物或勞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際間運輸。以相等待遇或免徵類似稅捐為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際運輸用之船舶、航空器及遠洋漁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銷售與國際運輸用之船舶、航空器及遠洋漁船所使用之貨物或修繕勞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存入自由港區事業、保稅倉庫、物流中心供外銷之貨物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免稅   進項稅額不得扣抵、退還，3 年內不得變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進口免稅    進口國際運輸用之船舶、航空器及遠洋漁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肥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條、金塊、金片、金幣及純金之金飾或飾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國古物

             稅率    一  般    5%~10% 
                     金融業    銀行業、保險業、信託投資業、證券業、期貨業、票券業及典當業    非專屬本業銷售額    5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業、保險業經營銀行、保險本業銷售額    5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保費收入：1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二項以外：2%
                     特種飲食業   夜總會、有娛樂節目餐飲店：15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酒家、有陪侍服務茶室、咖啡廳、酒吧：25%
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規模營業人、視覺功能障礙經營+視覺功能障礙提供按摩、免申報銷售額營業人    1%
                     農產品批發市場承銷人、銷售農產品小規模營業人     0.1%
              稅額計算    一般    銷售額   全部收取代價+貨物稅、菸酒稅、菸品健康福利捐 （不包括：本次銷售營業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際運輸   海運：全部價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空運   客運：至境外第一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貨運：全部價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視同銷售   自我銷售、捐贈、餘存貨物：時價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託代購：實際購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寄銷、承銷：約定價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進口貨物   進口時，海關代徵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關稅完稅價格+進口稅捐+貨物稅、菸酒稅、菸品健康福利捐) ×5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期付款：原則→各期應收，例外：約定第一期價取以全部應收價款為銷售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稅額=淨銷項稅額－（淨進項稅額－不得扣抵進項稅額）－上期累積留抵稅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淨銷項稅額=銷售額×稅率－銷貨退回及折讓×稅率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淨進項稅額=進項金額×稅率－進項退出及折讓×稅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非加值型購買小汽車、機車之進項稅額=〔購入成本÷(1+徵收率)〕× 徵收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期累積留抵稅額：上期溢付稅額依規定須留抵之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可扣抵之進項稅額    未取得+保存憑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（不含協助國防建設、慰勞軍隊及對政府捐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際應酬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酬勞員工個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用乘人小汽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營、兼免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溢付稅額退還    零稅率而溢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取得固定資產溢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合併、轉讓、解散或廢止申請註銷登記溢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除以上溢付可退，原則由營業人留抵應納營業稅。若情形特殊，得報財政部核准退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加值    稅額=銷售淨額×稅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典當業、特種飲食業：查定銷售額× 稅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規模、農產品批發承銷人、銷售農產品小規模營業人、其它免申報：稅額=銷售淨額×稅率－進項稅額×10%－上期累積留抵進項稅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兼  營    比例扣抵法、直接扣抵法    

              稽徵    稅籍登記：營業前、停業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變更、註銷登記：繳清、提供擔保後，發生起 15日內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憑證：三聯、二聯、收銀機、電子計算機、特種、電子發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報   零稅率、特種飲食業：1個月（次月15日前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般：不論有無銷售額→2個月(1.3.5.7.9.11)15日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典當業、小規模營業人等：3個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國技藝    同地演出不超過 30日：結束後15日，屆滿前離境→離境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地演出超過 30日：2個月、次期 15日前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罰則：1500~15000（未辦變更、停業登記、申辦不實、統一發票記載不實、未內含營業稅）、3,000~30,000（未辦營登、未使用統一發票、拒收繳款書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倍以下：逃漏稅、漏開統一發票(不超過 100      萬→查獲3次→停業)、滯報金(1200~12000)、怠報金 30%。全年營收 3%支應統一發票奨金

 



            

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

一、買賣業、製造業、手工業、新聞業、出版業、農林業、畜牧業、水產業、礦冶業、包作業、印刷業、公用事業、娛樂業、運輸業、照相業及一般飲食業：每月銷售額八萬元。

二、裝潢業、廣告業、修理業、加工業、旅宿業、理髮業、沐浴業、勞務承攬業、倉庫業、租賃業、代辦業、行紀業、技術及設計業及公證業：每月銷售額四萬元

 


